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晨鸣纸业）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现行有效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2. 公司 2019 年 3 月 3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 2019 年 3 月

31 日刊登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山东晨鸣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 2019 年 3 月 3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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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4. 公司 2019 年 3 月 3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山东晨鸣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零一八年股东周年大会通告》； 

5. 公司 2019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 2019 年 5 月

20 日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6. 公司 2019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山东晨鸣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7. 公司 2019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山东晨鸣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山东晨

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

司 2019 年 5 月 20 日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二零一八年股东周年大会经修订通告》； 

8.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9.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10.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11.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12.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

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

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

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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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

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之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

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 

2019 年 3 月 30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山

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9 年 3

月 31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八年

股东周年大会通告》。 

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山

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山

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2019

年 5 月 20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零

一八股东周年大会经修订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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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 14:30 在上海浦江国际金

融广场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主持。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1 日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 15:00 至 2019 年 6 月 11 日 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中

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

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3 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66,347,7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8,895,605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内上市股份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11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22,800,0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

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公司总经理和部分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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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

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山

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山

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以及

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二零一八股东周年大会经修订通告》，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持有公司

27.83%的第一大股东，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以书面函件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了《关于增加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提案函》，提请公司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关于以下属公司办公物业资产发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资产支

持证券的议案》以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认为，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提交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系统

系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 A股及 B股股东提供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根据现场投票统计结果和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相关信息，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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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3,773,510 99.84% 1,397,100 0.15% 72,749 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合计 121,402,925 98.86% 1,397,100 1.14% 0 0.00% 

2、 《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3,704,210 99.84% 1,409,400 0.15% 129,749 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121,333,625 98.81% 1,409,400 1.15% 57,000 0.05% 

3、 《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之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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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3,718,510 99.84% 1,395,100 0.15%  129,749 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121,347,925 98.82% 1,395,100 1.14% 57,000 0.05% 

4、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3,758,510 99.84% 1,412,100 0.15% 72,749 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121,387,925 98.85% 1,412,100 1.15% 0 0.00% 

5、 《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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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3,724,710 99.84% 1,388,900 0.15% 129,749 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121,354,125 98.82% 1,388,900 1.13% 57,000 0.05% 

6、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4,637,059 99.94% 127,250 0.01% 479,050 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122,193,725 99.51% 127,250 0.10% 479,050 0.39% 

7、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分配的议案》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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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933,230,559 99.78% 2,012,800 0.22%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120,787,225 98.36% 2,012,800 1.64% 0 0.00% 

8、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859,615,382 91.91% 75,627,977 8.09%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87,127,588 70.95% 35,672,437 29.05%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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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聘任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3,406,909 99.80% 1,344,500 0.14% 491,950 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120,963,575 98.50% 1,344,500 1.09% 491,950 0.40% 

10、 《关于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876,864,226 93.76% 58,365,933 6.24% 13,20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95,561,670 77.82% 27,225,155 22.17% 13,2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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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1、 《关于为相关下属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11,070,610 97.42% 24,159,549 2.58% 13,20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101,550,299 82.70% 21,236,526 17.29% 13,200 0.0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2、 逐项审议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2.1 
《发行规

模》 
931,894,568 99.64% 3,238,591 0.35% 110,200 0.01% 

12.2 
《发行对

象》 
931,991,568 99.65% 3,238,591 0.35% 13,200 0.00% 

12.3 
《债券期

931,934,568 99.65% 3,238,591 0.35% 70,2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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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12.4 
《债券利

率》 
931,991,568 99.65% 3,238,591 0.35% 13,200 0.00% 

12.5 

《募集资

金的用

途》 

931,991,568 99.65% 3,238,591 0.35% 13,200 0.00% 

12.6 
《决议的

有效期》 
931,455,818 99.60% 3,238,591 0.35% 548,950 0.06% 

12.7 

《关于本

次发行超

短融的授

权事项》 

931,991,568 99.65% 3,238,591 0.35% 13,20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2.1 
《发行规

模》 119,847,935 97.60% 2,841,890 2.31% 110,200 0.09% 

12.2 
《发行对

象》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2.3 
《债券期

限》 119,887,935 97.63% 2,841,890 2.31% 70,200 0.06% 

12.4 
《债券利

率》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2.5 

《募集资

金的用

途》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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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决议的

有效期》 119,409,185 97.24% 2,841,890 2.31% 548,950 0.45% 

12.7 

《关于本

次发行超

短融的授

权事项》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3、 逐项审议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3.1 
《发行规

模》 
931,951,568 99.65% 3,238,591 0.35% 0 0.00% 

13.2 
《存续期

限》 
931,991,568 99.65% 3,238,591 0.35% 13,200 0.00% 

13.3 
《票面利

率》 
931,512,818 99.60% 3,238,591 0.35% 491,950 0.05% 

13.4 
《发行对

象》 
931,991,568 99.65% 3,238,591 0.35% 13,200 0.00% 

13.5 

《募集资

金的用

途》 

931,991,568 99.65% 3,238,591 0.35% 13,200 0.00% 

13.6 
《决议的

有效期》 
931,512,818 99.60% 3,238,591 0.35% 491,950 0.05% 

13.7 
《关于本

次发行中

期票据的

931,532,818 99.60% 3,218,591 0.34% 491,95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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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事

项》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3.1 
《发行规

模》 119,904,935 97.64% 2,841,890 2.31% 53,200 0.04% 

13.2 
《存续期

限》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3.3 
《票面利

率》 119,466,185 97.29% 2,841,890 97.29% 491,950 0.40% 

13.4 
《发行对

象》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3.5 

《募集资

金的用

途》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3.6 
《决议的

有效期》 119,466,185 97.29% 2,841,890 2.31% 491,950 0.40% 

13.7 

《关于本

次发行中

期票据的

授权事

项》 

119,486,185 97.30% 2,821,890 2.30% 491,950 0.4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4、 逐项审议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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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4.1 
《发行

规模》 
931,951,568 99.65% 3,238,591 0.35% 53,200 0.01% 

14.2 
《存续

期限》 
931,946,568 99.65% 3,230,590 0.35% 13,200 0.00% 

14.3 
《票面

利率》 
931,946,568 99.65% 3,230,590 0.35% 13,200 0.00% 

14.4 
《发行

对象》 
931,946,568 99.65% 3,230,590 0.35% 13,200 0.00% 

14.5 

《募集

资金的

用途》 

931,946,568 99.65% 3,230,590 0.35% 13,200 0.00% 

14.6 

《决议

的有效

期》 

931,946,568 99.65% 3,230,590 0.35% 13,200 0.00% 

14.7 

《关于

本次发

行短期

融资券

的授权

事项》 

931,946,568 99.65% 3,230,590 0.35% 13,20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4.1 
《发行规

119,904,935 97.64% 2,841,890 2.31% 53,2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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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14.2 
《存续期

限》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4.3 
《票面利

率》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4.4 
《发行对

象》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4.5 

《募集资

金的用

途》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4.6 
《决议的

有效期》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14.7 

《关于本

次发行短

期融资券

的授权事

项》 

119,944,935 97.68% 2,841,890 2.31% 13,200 0.0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5、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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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选举陈洪

国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

事》 

898,353,497 96.06% 0 0.00% 0 0.00% 

15.2 

《选举胡长

青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

事》 

899,428,605 96.18% 0 0.00% 0 0.00% 

15.3 

《选举李兴

春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

事》 

899,428,596 96.18% 0 0.00% 0 0.00% 

15.4 

《选举陈刚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899,351,596 96.17% 0 0.00% 0 0.00% 

15.5 

《选举韩亭

德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

董事》 

899,370,655 96.17% 0 0.00% 0 0.00% 

15.6 

《选举李传

轩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

董事》 

899,376,146 96.17% 0 0.00% 0 0.00% 

15.7 

《选举尹美

群女士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909,720,857 97.28%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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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选举孙剑

非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909,722,258 97.28% 0 0.00% 0 0.00% 

15.9 

《选举杨彪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909,722,258 97.28% 0 0.00%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5.1 

《选举陈洪

国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

事》 

88,140,264 71.78% 0 0.00% 0 0.00% 

15.2 

《选举胡长

青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

事》 

88,126,622 71.76% 0 0.00% 0 0.00% 

15.3 

《选举李兴

春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

事》 

88,126,613 71.76% 0 0.00% 0 0.00% 

15.4 

《选举陈刚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88,049,613 71.7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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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选举韩亭

德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

董事》 

88,068,672 71.72% 0 0.00% 0 0.00% 

15.6 

《选举李传

轩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

董事》 

88,074,163 71.72% 0 0.00% 0 0.00% 

15.7 

《选举尹美

群女士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97,330,524 79.26% 0 0.00% 0 0.00% 

15.8 

《选举孙剑

非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97,331,925 79.26% 0 0.00% 0 0.00% 

15.9 

《选举杨彪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97,331,925 79.26% 0 0.00% 0 0.00% 

16、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1 
《选举

李栋先

生为公

909,186,520 97.22%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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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第九

届监事

会股东

代表监

事》 

16.2 

《选举

潘爱玲

女士为

公司第

九届监

事会股

东代表

监事》 

909,720,858 97.28% 0 0.00% 0 0.00% 

16.3 

《选举

张宏女

士为公

司第九

届监事

会股东

代表监

事》 

909,283,117 97.23% 0 0.00%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序号 
议案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1 

《选举

李栋先

生为公

司第九

届监事

会股东

代表监

事》 

96,796,187 78.82% 0 0.00% 0 0.00% 

16.2 《选举

潘爱玲

97,330,525 79.26%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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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为

公司第

九届监

事会股

东代表

监事》 

16.3 

《选举

张宏女

士为公

司第九

届监事

会股东

代表监

事》 

96,892,784 78.90% 0 0.00% 0 0.00% 

1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856,845,108 91.64% 78,122,500 8.36% 20,00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87,499,888 71.25% 35,280,137 28.73% 20,000 0.0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8、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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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3,787,508 99.85% 1,368,900 0.15% 33,20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121,397,925 98.86% 1,368,900 1.11% 33,200 0.03% 

19、 《关于以下属公司办公物业资产发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资产支持

证券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932,398,718 99.70% 2,777,690 0.30% 13,20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120,392,835 98.04% 2,393,990 1.95% 13,2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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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933,800,708 99.85% 1,388,900 0.15%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121,411,125 98.87% 1,388,900 1.13% 0 0.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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